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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经核查，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１３％

的股权，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

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

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潜在重点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１

）工程建设施工服务合作；

２

）轨道交通通信技术合作；

３

）高端装备制造合作。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承诺， 其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

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经核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

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１０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５７９９７８Ｌ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上

市）

法定代表人 孙月英

注册资本

１

，

１６８

，

３１２．５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０３－０３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贸大厦

Ａ－５３８

室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４－０３－０３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国内沿海外贸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国际船舶

运输（含集装箱班轮运输），集装箱制造、修理、租赁，船舶租赁，自有集装箱、自用船

舶买卖。 国内沿海普通货船（散货船除外）海务管理、机务管理和船舶检修、保养、买

卖、租赁、营运、资产管理及其他船舶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执行董事、董事长：孙月英

执行董事、总经理：刘冲

监事：朱冬林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股权

结构如下所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

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

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双方在境内外交通行业投资并购活动中利用各自的产业背景展开战略

合作，实现双方在战略投资领域获取优质投资机会并促进产业升级；

２

）双方在港口及轨道交通运输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形成业务协同，促进产

融结合，优化商业模式；

３

）双方推动形成核心的产业集群，以市场化机制，差异化优势，整合产业

链资源，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民族品牌。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

核查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

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１１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１７８２５９６６Ｆ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晏志勇

注册资本

１

，

５２９

，

９０３．５０２４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水利、电力、公路、铁路、港口、航道、机场、房屋、市政工程设施、城市轨道工程施工、

设计、咨询和监理；相关工程技术研究、勘测、设计、服务及设备的制造；电力生产；

招标代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及管理；进出口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５８．３４％

股权，其他

Ａ

股股东共持有

４１．６６％

股权

主要人员

董事长：晏志勇

总经理：孙洪水

监事会主席：雷建容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国电力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３４％

股权，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

构如下所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

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

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将发挥投资、设计、施工、管理和运营优势，

中国通号将发挥在轨道交通行业领先的技术、 产业和市场优势， 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强强联合，共同发展；

２

）双方在智慧城市、地铁、有轨电车、城际铁路、交通枢纽、海外工程及其

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展开全方面战略合作；

３

）双方在资本运营、技术研发、深化改革、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深化合作内

容，提升合作价值，更好地承担国家使命，落实国家战略。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

核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

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１２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１３２２８９３２８Ｒ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

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蔡希良

注册资本

２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１２－１１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８５９

号

５５

楼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７－１２－１１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信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蔡希良（董事长）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有中信兴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兴业”）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公司唯一股东，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中信兴业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和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中国中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

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兴业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

内容如下：

中信兴业主营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和信息咨询服务，其将作

为中信集团与中国通号战略合作的平台，在前期已有业务合作的基础上，继续

延伸，探讨在国内轨道交通领域的合作机会。

中信集团与中国通号有着悠久良好的合作历史，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中信集团子公

司中信国际合作公司与中国通号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合作重庆轨道交通一号

线信号系统项目。 中信国际合作公司作为进口代理， 负责国外货物的进口工

作，该项目工期

２

年，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正式开通试运营。

中信兴业与中国通号双方将把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

共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发展空间。 以中信集团的“一带一路”海外

项目为合作切入点，在轨道交通控制系统、工程建设、金融服务等领域开展合

作，双方将探讨、实践通过合资合作、设立并购基金等方式共同开展海外项目

建设。中信集团和中国通号各自发挥海外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资源、市场

等优势，通过双方合作推动产品和服务向价值链高端移动，提升各方的核心竞

争力，稳固各方在自身优势领域内的领先地位。

同时，中信集团下属金融机构具有综合金融平台服务优势，将为中国通号

提供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支持中国通号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集团。

在合作业务积极推进过程中，中国通号可以将中信集团下属金融机构，包括中

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信诚人寿等作为金融服务的合作伙伴。中信集团

将充分发挥自身综合金融平台服务优势，为中国通号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如集

团综合授信、本外币结算、境内外投融资服务、兼并收购等方面的合作。

（

５

）关联关系

中信兴业是中国中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同时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

有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１６．５０％

的股份（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末）。经核查，除中

信证券外，中信兴业与发行人或其他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兴业书面承诺， 其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

金。经核查，中信兴业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度末，公

司有货币资金

６９．１３

亿人民币，能够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

购资金。

１３

、四川交投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四川交投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５１０１００ＭＡ６Ｂ３４ＡＬ０Ｌ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文虎

注册资本

５０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１１

住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街道麓山大道二段

１８

号附

２

号

４

栋

１

层

１

号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８－１２－１１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

金融活动）。

股东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人员

李文虎 董事长兼总经理

姚建成 董事

李成勇 董事

陈庭兰 监事

王 莉 监事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四川交投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四川交投”）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交投集团”）

持有四川交投

１００％

的股权，四川交投集团为其控股股东。 四川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省国资委”）持通过全资子公司四川发

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四川交投控股股东四川交投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因

此，四川省国资委为四川交投实际控制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四川交投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

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

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四川交投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

内容如下：

潜在重点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共同组建山地轨道交通研究院；

２

）共同在山地轨道交通、市域铁路相关领域通过多种方式展开合作，立足

四川并共同开拓全国及海外市场；

３

）利用中国通号在轨道信号控制系统的技术优势，支持四川省内首条山

地轨道交通旅游扶贫项目；

４

）共同就智慧城市、工程总承包及

ＰＰＰ

项目等开展市场调研，积极谋求合

作。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四川交投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四川交投的书面承诺，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经核查四川交投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１４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８９９２６ＸＷ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上

市）

法定代表人 周黎明

注册资本

叁拾亿伍仟捌佰零陆万元人民

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０８－１９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２５２

号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７－０８－１９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设计、建设、收费、养护、管理、技术咨询

及配套服务；与高等级公路配套的加油站、广告位及仓储设施的建设与租赁；汽车

拯救及清洗（涉及国家专项管理规定的，从其规定）（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许可的权

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股东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３５．３３％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２１．７３％

其他

Ａ

股股东 持股比例

１５．６５％

其他

Ｈ

股股东 持股比例

２７．２９％

主要人员

周黎明（董事长）、甘勇义（副董事长及总经理）、唐勇（董事）、黄斌（董事）、王栓铭

（董事）、罗茂泉（董事及副总经理）、倪士林（董事）、贺竹馨（董事）、孙会壁（独立董

事）、郭元晞（独立董事）、余海宗（独立董事）、刘莉娜（独立董事）、冯兵（监事会主

席）、欧阳华杰（监事）、孟杰（监事）、林滨海（监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胡耀升

（监事）、刘俊杰（副总经理）、张永年（董事会秘书）、田毅（纪委书记）、罗祖义（党委

委员）、郭人荣（财务总监）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如下：

经核查，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５．３３％

的股权，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控股股东。四

川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

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西部唯一一家同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的

Ａ＋Ｈ

股大型交通基础建设类企业。 公司拥

有高效、专业的资本运作团队，依托境内外融资平台优势，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金融生态圈，业务范围涵盖产业基金、并购基金、融资租赁、信托、银行等细分

业态。 未来，双方在轨道交通技术创新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将加大合作力度，结

合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优势、平台优势，帮助中国通号实现

相关产业在西部地区的整合，促进智力资源与资本平台的融合，前瞻技术与工

程实践的融合，科技成果与产业转化的融合。

２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于西南地区，坚持实施与主业高

度相关的多元化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以收费路桥板块为基础，金融投资、城市

运营、能源投资、交旅文教为增长点的“五大板块”。在金融板块，先后成立了融

资租赁公司、四川众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渝建信基金、信成香港投资有限

公司重点金融企业，将为中国通号在西南地区乃至境外的投融资业务、贸易业

务，相关产业股权投资等领域提供专业意见，促进产融结合发展。

３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南地区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未

来可帮助中国通号进一步拓展西南地区的城轨市场业务。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书面承诺， 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资金为其自有资金。 经核查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１５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３１０１０６１３２２０１０６６Ｔ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邓伟利

注册资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７－１２－１６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５１１

号

３

楼

Ｃ

区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８７－１２－１６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开展各种境内外投资业务，资产经营管理业务，企业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

记帐），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邓伟利（董事长）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上海国际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

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

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有近三十年的股权投资

历史，共开发投资了上百个涉及金融、地产、高端制造等行业的大中型股权项

目，并且作为主要股东，先后发起设立了多家基金和母基金管理公司。未来，双

方在技术创新、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将加大合作力度，利用上海国

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优势， 帮助中国通号实现相关

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整合、收购计划，促进产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

２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立足

上海，坚持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积极开展国资运营、投资管理和

金融要素市场建设， 先后协助筹办并投资了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等地方重

点金融企业，将为中国通号在上海的投融资管理、相关产业股权投资等领域提

供专业意见，促进产融结合发展；

３

）在财务融资方面，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协调上海国际集

团旗下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及子公司上海信托）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为中

国通号在上海的子公司卡斯柯在业务开展中提供信贷、抵押融资、增信等多种

形式的资金支持；

４

）在资本运作方面，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协调上海国际集

团旗下的国泰君安证券，为中国通号提供包括投资银行、财务顾问等多方面的

业务支持，帮助中国通号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快速提升市场影响力；

５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控股股东设立了长三角协同优势

产业基金、金浦基金、国和基金等一系列股权投资基金，上述基金投资了诸多

高端制造领域、芯片领域的优质项目。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可推动

中国通号与上述项目开展产业合作并与之共同探索相关领域的联合投资机

会。特别地，中国通号正与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长三角协同

优势产业基金共同调研、投资芯片领域的一系列高性能芯片公司，在

ＡＲ

巡检

与远程协作领域已经开展具体地投资合作。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

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１６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ＭＡ０１８ＴＢＣ９Ｌ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黄党贵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１６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２

号

Ｃ

座

１５

层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７－１１－１６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二）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资者募集资

金用于实施债转股；（三）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四）经银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１００％

主要人员

黄党贵（董事长）、李盛（董事）、王超（董事）、刘卫军（董事）、丁岩（董事）、杨国梁（董

事）、刘钊（董事）、刘弘君（监事）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为公司唯一股东；财政部为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

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

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中国通号处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将为中国

通号长期稳健经营提供各类资金支持，提供综合性金融产品服务。鉴于中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背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通过建立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不但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还包括后续国家铁路及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等

业务，以及在国际业务拓展上提供持续的综合金融服务，将积极有效地服务于

中国通号业务的国内外拓展，满足其业务发展过程中对营运资金的长期需求。

因此，双方将在中国通号后续融资过程中，不断深入双方合作关系，加大境内

外资金支持力度；

２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通号将在高端装备、通信及信号、工

程总承包等领域开展全面业务合作。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已经在高端

装备、建设施工、交通轨道建设等领域布局进行多项长期投资业务，投资额超

过上百亿，双方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在上述领域开展有效的资源及业务

整合，以实现各自业务板块的优化升级，具体合作进展将逐步深入细化；

３

）作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三去一降一补”国家战略部署而设立的实施

机构，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将积极有效地服务于各类企业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作为央企，中国通号积极贯彻国家战略部署，积极落实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决策部署，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切实做好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工

作，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将有利于增加中国通号的流动性资金，

降低负债水平，优化中国通号的资产负债结构，使中国通号的资本结构更加合

理，增强公司的主营业务市场综合竞争力。

（

５

）关联关系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中银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中银国际证券

３７．１４％

的股权。 经核查，除中银国际证券外，中银

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其他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书面承诺， 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

为其自有资金。 经核查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

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１７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４４００００ＭＡ４ＷＦＭＤＱ０Ｈ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周鹏举

注册资本 叁拾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０４－２１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穗路

６

号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７－０４－２１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１００％

主要人员

周鹏举（董事长）、郑添（董事及总经理）、邓春岚（董事及总会计师）、金昌铉（监事）、

翟耀辉（监事）、霍志刚（职工监事）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为公司唯一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南方电网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

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

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系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电网”）全资子公司。南方电网属中央管理的重点骨干企业，负责投资、建

设和经营管理南方区域电网，服务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和港澳

地区，列世界

５００

强第

１１０

位，目前推动向智能电网运营商、能源产业价值链整

合商转型，与中国通号在智能电网建设运行、电网通信控制技术研发应用、智

慧城市建设、轨交电气设备研发、轨道交通电力系统设计集成等领域具有广泛

的合作空间。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将发挥桥梁作用，积极促成南方电网

系统内各单位与中国通号的交流合作以及共同研发， 充分发挥南方电网在电

力电气、通信信息技术方面的深厚积淀，充分发挥南方电网在南方区域的资源

优势，实现共赢；

２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公司立足能源电力产业价值链，作为南方电网金融

控股平台、资本运作平台、孵化发展平台、财务性投资平台，拥有产业基金、融

资租赁、商业保理、保险经纪等多个金融牌照，可为中国通号提供设备采购、应

收账款管理、保险购买等多方面金融服务，共同发掘、孵化轨道交通电力电气

化市场投资机会，促进相关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与应用。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书面承诺， 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

为其自有资金。 经核查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

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１８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１０９２４７６９Ｄ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任珠峰

注册资本

２

，

５７１

，

０２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０３－１９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５

号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９－０３－１９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２９－０３－１８

经营范围

实业、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项目的投资；资产受托管理；高新技术开发；投资策划；

企业经营管理咨询；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顾问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任珠峰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

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４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

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双方在境内外轨道交通行业投资并购活动中利用各自的产业、金融背

景展开战略合作，实现双方在战略投资领域获取优质标的并促进产业升级；

２

）双方在轨道交通等领域展开业务合作，对接轨道交通控制系统全方位

的产品及服务以及境内外矿产资源的运输需求， 实现高效运输， 实现互利共

赢；

３

）双方可凭借广而深的战略性布局和绝对领先的行业地位，在海外业务

等更广领域扩大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

（

５

）关联关系

经核查，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五

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五矿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

金。

１９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３８７５３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万峰

注册资本

３１１

，

９５４．６６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０９－２８

住所 北京市延庆区湖南东路

１

号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６－０９－２８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包托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为境内外

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保险咨询；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 （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股东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香港中

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陆股通），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全国社保

基金一一二组合，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七组合等

主要人员 黎宗剑（代行董事长职务）

（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华保险”）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其第一大股东为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前十大股东及相关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１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３３．１４ Ｈ

股流通股

２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３４ Ａ

股流通股

３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０９ Ａ

股流通股

４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９ Ａ

股流通股

５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０．９１ Ａ

股流通股

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陆股通）

０．８０ Ａ

股流通股

７

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０．５８ Ａ

股流通股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０．３６ Ａ

股流通股

９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０．２８ Ａ

股流通股

１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０．２７ Ａ

股流通股

？ 合 计

８２．７６

？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新华保险作为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

４

）关联关系

经核查，新华保险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５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新华保险书面承诺， 其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

金。经核查，新华保险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度末，公

司拥有货币资金

８９．４５

亿元，能够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

资金。

２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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